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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
8樓
承辦人：趙致源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354
傳真：02-27205660
電子信箱：edu_rd.24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6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綜字第113304301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本市113學年度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作業要點、相關申請表件及檢核表各1

份 (30601631_1133043017_1_ATTACH1.odt、30601631_1133043017_1_ATTACH2.
odt、30601631_1133043017_1_ATTACH3.odt)

主旨：檢送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

作業要點及相關申請表件各1份，請113學年度有意申辦之

學校於113年4月12日（星期五）前以郵寄掛號至臺北市立

大學（本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），逾期恕不受理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

作業要點辦理。

二、申請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之學校，應提出實施計

畫及申請表經學校課發會通過後，報請本局核定後實施。

三、有關「教學輔導教師」申請說明如下

(一)教學輔導教師儲訓人選之甄選須由校內推動小組進行推

薦，並經學校課發會公開審議通過推薦後，送請校長核

定薦送。

(二)參加甄選之教學輔導教師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和平高中 1130306

*NBAA1136002398*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4 頁

１、具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評鑑人員證書或教師專業發

展實踐方案專業回饋人才初階證書。

２、具學科或學習領域教學知能，並有5年以上教學經

驗。

３、有擔任教學輔導教師之意願。

４、能進行教學示範並輔導其他教師教學，提供相關教育

諮詢服務，協助教師解決問題。

(三)各校編制內專任合格教師擔任教學輔導教師，每位以輔

導1至2名服務對象為原則。每輔導1名服務對象，得酌減

教學輔導教師原授課時數1至2節課。

(四)經本局審查通過之計畫，補助教學輔導教師專業成長經

費、執行教學輔導教師計畫及教育研究所需之相關經

費，包含講師鐘點費（內、外聘）、學者專家出席費

（外聘）、膳費及雜支等，合計上限新臺幣（以下同）

10萬元，俟經費核定後分2期撥付，第1期由學校年度預

算調整支應，第2期由本局編列於實踐國小辦理教學輔導

教師指定活動預算支應，經費核銷事宜將另函說明。

(五)113學年度有意申辦教學輔導教師方案之學校，請準備以

下資料各l份：

１、教學輔導教師方案申請表

２、各項證書名單

３、實施計畫

４、教輔教師儲訓推薦表

５、推薦教學輔導儲訓教師之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評

鑑人員證書」或「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專業回饋人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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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初階證書」影本（若無推薦儲訓教師則免附）

６、10萬元以內經費明細表

７、經學校課發會公開審議通過推薦紀錄影本

８、學校申請教學輔導教師檢核表（詳附件；請確實核對

各項寄送資料，逾期恕不受理補件）

四、有關「研究教師」申請說明如下

(一)各校研究教師儲訓人選之甄選，經學校課發會公開審議

通過推薦後，送請校長核定薦送。

(二)參加甄選之研究教師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：

１、擔任教學輔導教師滿2學年以上，至少服務2位夥伴教

師。

２、有擔任研究教師之意願。能針對現場教育議題進行研

究，藉由共同研討、資料分析、調查訪談、教室觀

察、教學輔導等過程，提出學校校務、課程、教學、

評量等建議。

３、近5年撰寫之研究案或文章曾刊登過國內外相關期刊、

徵件計畫或競賽活動等。

(三)113學年度有意申辦研究教師方案之學校，請檢附以上申

請「教學輔導教師方案」之「全部表件」，以及申請研

究教師之以下資料各l份：

１、設置研究教師申請表（各校應確實檢核申請研究教師

皆具備說明三（三）之各款資格，並於申請表欄位勾

選）

２、經學校課發會公開審議通過推薦紀錄影本

３、教師取得之刊登研究案或文章證明影本

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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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教師其他獲獎紀錄（非必要）

５、學校申請研究教師檢核表（詳附件；請確實核對各項

寄送資料，逾期恕不受理補件）

(四)為期研究教師之研究方案符應當前教育重要政策以協助

學校執行，該類案件優先納入核定。

五、另本（113）學年度開放私立學校（含私立幼兒園）以不申

請經費方式（即自籌經費）參加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

計畫。

六、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之全數申請文件，請以郵寄掛號

至臺北市立大學（本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），相關

資訊如下

(一)地址：100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

(二)收件人：陳奕安助理

(三)連絡電話：02 2311 3040分機8620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、臺北市各私立幼
兒園、臺北市非營利教保服務機構

副本：臺北市立大學（本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）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教師研習中
心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文山區實踐國民小學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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